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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22-29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子公司供热收费权质押进行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沈阳市房产局通过省政府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措 2022 年供热管网改造工程项目

资金。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惠天热电”）为满足供热管网

改造资金需求，决定以控股子公司沈阳惠天棋盘山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6000.78 万元供热收

费权作质押，向沈阳市房产局借款 6000万元，期限 15年，年利率为 3.33%。 

就上述事项，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子公司棋盘山供热收费权质押借款的议案》。本次质押借款事项不构

成关联交易，借款成本金额处于董事会决策权限内，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出借人（质押权人）基本情况 

名称：沈阳市房产局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 187号 

负责人：崔雪东 

类型：机关 

与本公司有无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质押物的基本情况  

本次借款质押物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惠天棋盘山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辖区 221.35 万

平方米供热面积的 6000.78 万元收费权。 

四、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按照上述借款约定，与沈阳市房产局拟定并签署《协议书》。协议书主要内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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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沈阳市房产局  

乙方：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甲方将申报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借款给乙方，乙方按申报项目的有关要求

利用地债资金实施沈阳市 2022 年供热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确保专款专用并按期偿还地债

利息及本金，甲、乙双方按照客观、公正、求实的原则，为明确各方的责任和权利，经甲、

乙双方协商一致，现签订本合同。 

（一）项目基本内容 

1.项目名称：沈阳市 2022年供热管网改造工程项目 

2.项目地点：沈阳市市区 

3.项目内容：供热管网改造 

4.各方关系及定位：甲方通过省政府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措资金，乙方借入地债

资金实施沈阳市 2022年供热管网改造工程项目。 

5.建设内容及方式：乙方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履行该项目相关建设程序，全权负责从

项目立项至工程验收全过程及建设工作审计等工作，包括履行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工程招

标、合同协议签订、组织建设及管理、工程竣工验收及档案资料移交、配合审计等内容。 

（二）资金使用 

第一条  地债金额及期限 

1、本合同项下的地债金额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实际地债金额以甲方或甲方委托的

第三方的划款凭证等债权凭证记载的金额为准。 

2、本合同项下的地债期限为 15年，自 2022 年 X月 X日起至 2037 年 X月 X日止。计

算天数时，起始日计入，终止日不计入。 

第二条  地债利率及利息计付方式 

1、本合同项下的地债年利率 3.33%。 

2、计息及还款 

（1）本合同项下地债以债券信息网上公示或省政府相关部门确定的日期开始计算利

息，每日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每日应计利息=该日地债本金余额×地债年利率/360，

具体利息相关信息以辽宁省政府相关部门确定的信息为准。 



第 3 页 共 3 页 

（2）本合同项下的付息方式为按半年付息。乙方应按照省政府相关部门要求提前支

付上述本金及利息，具体要求以省、市政府相关部门要求为准。本合同项下地债期限届满

之前，乙方应按照省、市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提前归集本金及相关利息。 

第三条 还款措施 

1、如乙方未按计划要求还本付息，甲方有权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扣除乙方的各类财政

补贴资金及通过法律诉讼等方式对地债资金还本付息。 

2、乙方应开立专门的专款专用银行账户，乙方每月给甲方报送对账单（加盖单位公

章）。专款专用账户只用于地债资金的使用，保证专款专用，乙方不得挪用，不得与其他

资金混同，乙方转入该账户的资金视为对地债资金的本金或利息还款。 

3、甲方、乙方共同确认，本合同项下地债资金，即便在乙方的银行账户内，但是在

辽宁省人民政府、沈阳市人民政府、沈阳市财政局、甲方或其他有权机关监督监管下，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地债资金采取相关措施限制地债资金的使用。 

4、关于担保的其它事宜，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子公司收费权质押进行借款，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该质押借款

事项有助于保障公司供热管网维修维护的资金需求，有利于保证冬季供热服务质量。收费

权质押如约履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1日 


